
湘潭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部门预算公开编制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湘潭县卫计局，是行政单位，下属有二级机构 24 个，其中有卫生监督所，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直三家医院，乡镇（中心）卫生院19家。
现有编制人数 82人，实有在职人员91 人（其中统发人员 88人，非统发全额人员 3人，自收自人员23人，遗属补助4 人，退休人员43人。 车辆编制数7  辆，实有7  辆。
二、部门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部门收入预算10741.06  万元，其中本级财政补助收入4596.12万元，上级补助收入6044.94万元，非税收入100万元。
部门支出预算 10741.0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50.75万元(人员经费585.88万元，公用经费164.87万元)，项目支出9990.31万元。
（1） 基本支出情况
工资福利支出 585.88万元，商品服务支出   113.9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50.95 万元。 

（二）三公经费情况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14.0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86.04万元、车辆运行费28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
原卫生局2015年核定三公经费24万元,车辆费10.5万元,车辆3台，原计生局2015年核定三公经费40万元,追加47万元,车辆费14万元.车辆4台，2016年预算是测算是按2015年的实际支出来测算的,原卫生局车辆费10.5万元,车辆3台，原计生局的17.5万元,车辆4台，招待费是按2015年实际支出数来测算的原计生局82万元,原卫生局4.04万元。
（三）政府采购情况

2016年我局的政府采购货物类计划为20万元。
（四）项目支出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1
	爱卫经费
	9

	2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配套经费
	332.3

	3
	公卫人员工资及卫生院补助经费
	183.2

	4
	带病回乡门诊经费
	8

	5
	湘潭县妇幼保健院
	168

	6
	基层医院卫生机构基本药物制度等综合改革补偿资金
	532

	7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财政补助
	350

	8
	乡镇卫生院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经费
	156.5

	9
	精神病障碍患者应急救助经费（县设专项）
	100

	10
	基层医疗卫生院在职及退休人员两保经费
	428

	11
	基层医疗卫生院退休人员生活补助
	325

	12
	原卫所提前离岗人员补助
	52

	13
	120急救指挥中心人员及运行经费
	20

	14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管理和服务经费
	20

	15
	人口计划生育统计和抽样调查经费
	30

	16
	 老年乡村医生生活困难补助
	86

	17
	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资金
	250

	18
	人口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经费
	10

	19
	人口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考核经费
	100

	20
	计划生育家庭奖扶
	101.5

	21
	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经费
	10

	22
	养老优待经费
	0.29

	23
	计划生育免费优生孕前检测经费
	50.4

	24
	县人民医院建设经费
	500

	25
	计划生育家庭扶助-死亡，伤残
	2.18

	
	
	

	
	
	

	
	
	


